
财务管理制度

财务室工作制度

1、贯彻执行各项财经政策，加强财务监督，严格财经法律。财

会人员要以身作则，奉公守法，反对违法乱纪行为。

2、根据事业计划，正确及时编制年度财务预算。按照规定的格

式和期限，报送会计月报和年报。

3、加强学校的经济管理，定期进行经济活动分析，并会同有关

部门做好经济核算的管理工作。

4、合理组织收入，严格控制支出。凡是该收的应抓紧收回，凡

是预算外的无计划外支出，应按规定办理，否则不予以开支，对于临

时必须的开支，应按审批手续办理。

5、严格执行物价政策，按规定收费标准合理收费。

6、办理会计事项，应按会计规定程序，财务制度以及审批程序

办理。凡本学校对外采购开支等一切会计事项，均应取得合法的原始

凭证（如发票、帐单、收据等），原始凭证由经手人、主管领导和财

务负责人签字后，方能以据报销。一切空白纸条，不能作为正式凭据。

出差或因公借支，须经主管部门领导批准，任务完成后及时办理结帐

报销手续。

7、财务部门应与有关部门配合，定期对房屋、设备、家具、等

国有资产进行经常性监督，检查和清查，防止浪费。



8、收入的现金要及时送存银行。库存现金不得超过银行规定限

额。严格控制现金使用范围，加强现金保管，加强内控制度，防错堵

漏。

9、原始凭证、记帐凭证、帐本、财务预算、决算等会计资料要

按时立卷归档，会计人员工作交接要按规定程序办理。

10、严守工作岗位，服从工作分配，遵守各项财务规章制度。

会计监督制度

1、会计监督是会计的主要职能之一，是保证会计核算的真实

性、合法性的主要手段。要经常教育引导财务会计人员，提高认识，

端正思想，秉公办事，按照《会计法》和《会计人员职权条例》以

及有关规定，坚决做好会计监督工作。

2、会计监督是每个会计人员的责任并在制定各级会计人员职

责中均应具体、明确地作出规定并定期检查落实。

3、各会计人员在经办每一项经济业务时，都要取得合法的原

始凭证和必要的审批手续，对不合法、不真实、不完整、不清楚、

手续不健全的原始凭证，不予受理。并要求其更正、补充、补办手

续。

4、对违反财经纪律、财务制度的现象，要向领导提出意见和建

议，无效时，一面执行，一面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对控购商品的购

置，要事先申报，未经批准，财务室不予报销。



财务报销制度

1、对原始单据的一般要求：

（1）发票必须是发票联，由计算机打印。存根联、发货联、记

账联不能作报销单据。

（2）内容要齐全。抬头、日期、品名、单价、数量、金额等项

目要填写齐全，字迹要清楚，金额要准确，大、小写要一致，涂改

无效。

（3）印章要齐全，须有收款单位公章（或收款专用章）及收款

人签字（章）；事业单位的收据，要有财务专用章；企业和个体户

须是税务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

（4）从外单位取得的原始单据（车、船、飞机票等），因保管

不善，被盗、遗失，后果自负，不予受理。

2、对各项支出报销的审签实行统一管理，由财务负责人签字，

经手人签字，主管领导签字后，财务室方可付款。

3、差旅费报销单内容填写要齐全，要有审批人、单位财务负

责人、部门负责人、报销经手人的签字（章）。

4、仪器、设备、材料、办公用品等大宗商品采购，由科室提

出申请，经主管领导、财务负责人、一把手签字批准后，成立采购

小组。大额资金的使用、大宗设备的采购、基本建设项目、重要资

产处置以及预算调整等重大经济事项的内部决策，由领导班子集体

上会研究决定。



财务管理规章制度

为了加强经济核算，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提高资金使用效果，

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保证我校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加强财务

管理，规范全校财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行政单位财务规则》、《事业单位财务

规则》以及其他有关财经法规的规定，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本

制度。

1、学校一切开支必须建立专账，专人管理，学校每学期至少要组织

一次账目清查。

2、严格履行财务管理手续，出差及购买商品先履行审批手续，原始

凭证必须由财务负责人签字，经手人签字，主管领导签字后，财务室

方可付款。

3、学校的财务人员必须坚持财务工作制度，做到科目齐全，帐目清

楚，明细分类，日清月结。财务人员必须做到报账及时，且账据、钱

相符，对不合理的开支有权拒付，认真履行财务监督和增收节支的责

任。

4、财务人员严格执行上级有关管理规定，及时准确做好经费入户，

杜绝坐收坐支。

5、出公差的费用按有关文件报销，若有超出文件规定范围款项，由

当事人自己负责。



6、学校对预算内外资金支出做到事前有计划，量入而出，严格执行

收支两条线，审批一支笔。每一张原始单据要有“三人”（经办人、

主管领导、主管财务校长）签字后方可报销。严禁白条入帐。


